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 114年10月14日
                                                      府行救字第1140189206號
訴願人:柯o美           地址:南投縣oo鄉oo村oo路oo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仁愛鄉公所
訴願人因非原住民申請續租原住民保留地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14
年6月10日仁鄉土農字第1140014818號函駁回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
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坐落仁愛鄉oo段ooo地號土地為國有原住民保留地（下稱系爭土地），管理機關為原住民族委員會，訴願人為非原住民，其依台灣省政府民政廳68年3月12日民四字第6816號暨南投縣政府68年3月15日投民山府字第21398號函核准租用在案，租用面積為191平方公尺；惟最近租期為109年1月1日起至113年12月31日止，訴願人於113年10月11日申請續租，原處分機關以其未符合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28條第3項規定，以114年6月10日仁鄉土農字第1140014818號函駁回其續約申請，訴願人不服，提起訴願，案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按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第28條規定：「（第1項）非原住民在本辦法施行前已租用原住民保留地繼續自耕或自用者，得繼續承租。（第2項）因都市計畫新訂、變更或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為建築用地之已出租耕作、造林土地於續訂租約時，其續租面積每戶不得超過0.03公頃。（第3項）非原住民在轄有原住民保留地之鄉（鎮、市、區）內設有戶籍者，得租用該鄉（鎮、市、區）內依法得為建築使用之原住民保留地作為自住房屋基地，其面積每戶不得超過 0.03 公頃。」據此，國家為保障非原住民於原住民保留地基本居住權利，在符合一定條件下仍准許非原住民承租原住民保留地，或於前開辦法施行前之繼續自耕或自用（管理辦法第1項），或為自住房屋基地（管理辦法第3項），合先敘明。
2、 訴願人訴願意旨略以：訴願人自民國60年前後起依法向仁愛鄉公所承租系爭土地已逾數十年，期間始終作為自用，並按期繳納租金並無違規使用；訴願人除設籍於仁愛鄉外並於112年提出建築執照申請，且於113年8月5日依仁愛鄉公所建議再次修正補件，並未閒置使用云云。
3、 按前開68年台灣省政府民政廳函文，該租約租期自民國73年1月1日起至78年12月31日止，租賃土地標示備考欄記載為金針，可見系爭土地於訂約時係作為農業使用，本案如依「原住民開發管理辦法」第28條第1項規定暨「【08】地方政府辦理租約原住民保留地繼續自耕自用之標準作業程序」申請續約，公所初審時應審查注意事項包括（四）申請案地必須為自行耕作或自行經營使用（須實地查對是否完成造林），且無違反租賃契約之規定。然本案前經仁愛鄉公所113年10月18日現地會勘結果為水泥空地，顯為道路使用，不符合自耕自用要件，是本案尚難依據前開管理辦法第28條第1項准予續約申請。
4、 又依仁愛鄉公所109年6月8日核准租期為109年1月1日起至113年12月31日止計5年之租約，其准予續約之法規依據為前開管理辦法第28條第3項之規定，按該規定暨「【09】地方政府辦理租約原住民保留地作為自住房屋基地之標準作業程序」申請續約，公所初審時應審查注意事項包括（四）申請人是否自住者。本案經向本府建設處都市計畫科查詢系爭土地（oo段ooo號）於霧社都市計畫案使用分區大部分劃定為住宅區，該地自應作為建築使用以符合霧社都市計畫案促進當地產業經濟發展之本旨。本案訴願人非原住民設籍仁愛鄉，其長年於該地之生活基本權利在符合前開管理辦理第28條第3項要件下，固仍應予保障，然係爭土地經仁愛鄉公所現地勘查系爭土地現況為水泥空地，顯為道路使用，並未作為訴願人自用住宅基地，且租約自109年准予續約至今，已逾5年多，訴願人並無任何建築房屋跡象，顯無就系爭土地做為自住房屋基地之需求，本案並依規定提送本府審議，嗣經本府114年5月22日府原保字第1140116581號函復該案與前開管理辦法第28條第3項之規定不符，原處分機關遂據以駁回訴願人續約之申請。
5、 綜上論結，本案原處分機關駁回訴願人原住民保留地續約申請並無違誤，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 瑞 德
                  委員 陳 益 軒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陳 美 秀

   委員 林 倖 祺

   委員 張 惠 瓊   

中華民國114年10月14日

                                        縣長  許  淑 華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五權南路99號）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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